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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海外酿血案 凶手儿子要分被害人赔偿款
法院：不构成继母子关系 驳回上诉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胡明冬

购房时上家和中介承诺房屋

“满五唯一” 且属“售后公房”， 免

个人所得税以及增值税， 但在房产

交易中心审税过户时却发现房屋不

仅不“满五唯一” 也不享有“售后

公房” 免增值税的政策。 为此购房

者需比预期多承担各项税费 21 万

余元。

近日， 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

这起房屋买卖合同、 中介合同纠纷

案， 依法判决售房方、 购房方以及

房产中介方三方分别根据各自过错

大小承担上述 21万余元税费。

房屋过户突然多出 21

万余元税费

2020 年 12 月， 彭先生准备购

入一套学区房， 某房产中介公司向

他介绍了倪阿姨名下的一套号称为

“满五唯一” 且免增值税的“房改

售房”。 随后， 彭先生与倪阿姨签

订 《房屋买卖合同》 及补充条款，

就房屋总价、 付款期限和方式做了

约定。 此外， 《房屋买卖合同》

中， 倪阿姨承诺此房屋“满五唯

一”， 并且是“房改售房”。 补充条

款中约定彭先生承担本次交易中产

生的所有税、 费， 倪阿姨再次承诺

出售房屋是售后公房且“满五唯

一”。 合同签订后， 彭先生与倪阿

姨双方均按约履行义务， 并分别向

房产中介公司支付中介费 4.2 万及

5.8万元。

2021 年 4 月， 房屋买卖双方

去办理过户手续时， 经税务机关审

核， 发现该房屋不符合“满五唯

一” 的条件， 且房屋并非“房改售

房”， 故需另行缴纳个人所得税 6

万元余元以及增值税 15 万余元，

共计 21万余元。

双方就上述税费的承担发生争

议， 无法及时协商一致。 彭先生在

已支付大部分房款的情况下， 为确

保合同继续履行， 先行支付了上述

税费。 现彭先生已登记为该房屋的

权利人。

房屋性质与协商不一

致， 买家告上法庭

彭先生认为倪阿姨作为房屋出

售方， 错误承诺“满五唯一” 和售

后公房， 房产中介公司也未尽到义

务，未调查清楚系争房屋的性质，存

在过错。 因此，为维护自身权益，彭

先生将房屋上家倪阿姨与房产中介

公司诉至宝山法院， 请求倪阿姨与

房产中介公司对超出预期的税费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倪阿姨辩称， 其并不清楚

房屋的性质是否为房改售房或售后

公房， 是房产中介公司看到其提供

的房产证附记中记载有“房改售

房、 归并” 几个字后就表示该房屋

属于售后公房， 符合免征增值税的

条件， 故其才根据房产证上登记的

信息而承诺系争房屋为房改售房。

且买卖合同约定的是到手价， 税费

与其无关。 签订合同时， 房屋确实

是满五年且是倪阿姨名下的唯一住

房。 但在交易过程中， 其另行交易

的房屋登记在其名下才变成了“不

唯一”。 中介公司作为专业的中介

机构， 未积极去核实房屋性质， 存

在过错， 故本案多出来的税费理应

由原告及被告房产中介公司承担。

被告房产中介公司辩称， 房屋

未满足“满五唯一”的条件，是因被

告倪阿姨另行购置了其他房屋所

致， 故该部分税费应该由被告倪阿

姨承担。根据规定，“售后公房”是可

以免收增值税的， 但在三方去交易

中心办理过户审税时才发现， 房屋

在此之前有过交易， 已经享受过免

征增值税的优惠， 故本次交易需正

常征收增值税。因此，本次交易多支

出的税费应由被告倪阿姨承担；即

使被告房产中介公司需要承担责

任， 也应仅在其收取原告彭先生一

方的中介费 4.2 万元的范围内承

担。

法院： 根据各自过错

大小分别承担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原告与

被告间各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 房

屋买卖居间协议等是各方当事人真

实意思表示， 未违反法律、 行政法

规等强制性规定， 当属合法有效。

一方面， 关于个人所得税部

分， 根据买卖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

合同， 被告倪阿姨书面承诺房屋符

合“满五唯一” 的条件， 但却在作

出该承诺后另行购置其他房屋并过

户， 导致房屋在过户时不符合“满

五唯一”， 被告倪阿姨的该行为违

反了合同约定。 尽管双方合同约定

个人所得税应由原告承担， 但应是

建立在房屋符合“满五唯一” 条件

的基础之上的预期税额。 因此， 超

出部分的个人所得税 6万余元应由

被告倪阿姨承担。

另一方面， 关于增值税部分，

被告倪阿姨作为房屋的产权人， 理

应更加清楚房屋的性质， 并如实披

露该房屋在此之前的产权变化过

程， 故被告倪阿姨在该增值税的问

题上应承担相应责任。 被告房产中

介公司作为专业中介机构， 明知房

屋性质对本次交易税费具有重大影

响， 却未能前去房产交易中心作进

一步核实， 仅凭房产证的记载就轻

易下定论， 从而导致本案诉讼的发

生， 故被告房产中介公司在该增值

税问题上应承担主要责任。 原告彭

先生对于购买房屋重大事项也应尽

到审慎义务， 且当发生这笔超出双

方预期的税费时， 在未与倪阿姨协

商一致的情况下便选择先付税费，

导致损失发生， 亦需承担部分责

任。 因此， 综合考虑本案各种因

素， 法院酌情确定由被告房产中

介公司在已收取双方中介费共 10

万元的基础上赔偿原告彭先生6

万元， 由被告倪阿姨赔偿原告 4.5

万元， 原告彭先生自行承担 4.5 万

元。

综上， 宝山法院依法判决被告

倪阿姨赔偿原告彭先生个人所得税

6 万余元及增值税 4.5 万元共计

10.5万余元， 被告房产中介公司赔

偿原告彭先生增值税 6万元， 驳回

原告彭先生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宣判后， 各方当事人均未

提起上诉， 该案一审已生效。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张先生因与再婚妻子李女士有

矛盾， 在国外杀害了妻子并自杀。

尽管两人的生命都终结在这场悲惨

的血案中， 但他们家属却因为这个

变故而闹上了法庭。 当李女士的父

母起诉要求张先生的家人在遗产范

围内赔偿人身损害赔偿金获法院支

持后， 张先生的儿子又以其是李女

士的继子为由提出上诉， 要求分得

这笔赔偿款。 日前， 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终审判决。

被害妻子家人要求凶

手丈夫赔偿获支持

张先生与李女士是一对再婚夫

妇。 张先生膝下有一子———小元。

2017 年， 李女士前往美国定居。

而张先生则带着儿子生活在加拿

大。 分居两地， 夫妇俩的矛盾越来

越深。 2020 年 10 月 26 日上午张

先生在美国的街头杀害了妻子李女

士， 随后他也自杀了。

心爱的女儿殒命异国他乡， 这

让李女士的父母悲痛欲绝。 尽管凶

手已经死亡， 但他们还是将张先生

的母亲和儿子告上了法庭， 要求他

们在继承张先生遗产范围内赔偿人

身损害赔偿金。

法院支持了老两口的诉请请

求， 判决张先生的家人赔偿 156 万

余元。

一审判决后， 张先生的母亲和

儿子却不认可， 提出了上诉， 认为

小元不仅是张先生的第一顺位继承

人， 同时也是李女士有抚养关系的

继子， 依法属于李女士的“近亲

属”。 小元有权要求分得赔偿款。

凶手儿子是否有权分

赔偿引发争议

小元表示， 2011 年他转到上

海就读初中， 其间李女士以其母亲

的身份来学校， 对他的教育以及生

活各方面进行关心。 同时， 他的初

中及高中学生学籍卡登记表都显示

母亲一栏一直都登记为李女士。 小

元还拿出了旅行照片、 机票、 酒店

信息、 通话记录和演唱会票据， 证

明李女士生前与小元多次进行家庭

旅游， 李女士不仅以长辈的身份来

教育小元， 更会以朋友和老师的身

份来引导和关心小元。 虽然小元和

李女士于 2017 年各自去了不同的

国家， 但他们仍会每年多次相聚在

一起。

而李女士的父母却表示， 学籍

卡的相关内容都是由小元父亲办理

填写的。 2014 年至 2017 年 2 月，

小元与李女士只有短暂的交集。 即

使生活在上海的日子， 小元与李女

士也是分开居住， 小元的学习都是

由其父负责， 李女士并未与其形成

事实抚养关系。 从照片的站位来

看， 李女士与小元的关系看上去没

有那么亲密， 且没有李女士与小元

单独出游的照片。 小元也都是称呼

李女士为“阿姨”。

小元对此的解释是， 分开居住

是因为李女士身体不好， 他也需要

自己的空间。 除了休息时间， 一家

四口都生活在一起， 其间也有一起

旅游和娱乐。

法院认定不构成继母

子关系

小元与李女士是否形成继父母

子女关系是他能否作为近亲属参与

赔偿款分配的关键。 法院认为， 继

父母与继子女关系作为拟制血亲，

与自然血亲不同， 双方唯有形成抚

养关系， 才产生父母子女之间的权

利义务关系。 抚养关系的认定应综

合多种因素， 包括继子女与继父母

长期共同生活， 继父或继母负担未

成年继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

分或全部、 对其予以生活或学业上

的照顾、 教育和保护等等。 本案

中， 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

可以看出， 2011 年 1 月张先生与

李女士再婚后， 同年小元前往上海

读书。 2011 年至 2015 年 4 月， 小

元与奶奶一起居住， 并未与李女士

生活在一起。 小元上高中后住宿，

亦未经常在家居住。 2017 年 2 月，

李女士前往美国发展， 而同年 3 月

小元与父亲张先生前往加拿大求学。

可见， 小元与李女士并未长期共同生

活， 小元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女士

负担其生活费或者教育费用。 综上，

小元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李

女士之间形成事实抚养关系， 其主张

与李女士之间成立继父母子女关系缺

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采信。

据此， 小元要求分配李女士应得的赔

偿款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不

予支持。

法院还表示， 死亡赔偿金作为对

死者亲属的经济补偿， 兼具物质上的

补助和精神上的抚慰两种性质。 丧葬

费是处理死者身后事所实际支出的费

用。 李女士正值盛年遭张先生杀害，

李女士的父母俱年岁已高、 痛失爱

女， 本可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却要承

受精神上的无尽痛苦， 一审法院判决

小元在继承张先生遗产范围内赔偿死

亡赔偿金、 丧葬费， 于法有据， 亦符

合人伦常理， 对此法院予以支持， 一

审法院认定的赔偿金额并无不妥。

最终一中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

判。 （文中均系化名）

□法治报记者 夏天

一团伙制售假冒“太太乐” 鸡

精， 还通过网络平台对外销售， 前

后牟利数十万元。 “食品安全周”

期间， 记者从松江区人民检察院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经该院提

前介入、 追捕、 起诉， 松江区人民

法院判处被告人张某某有期徒刑 2

年 10个月， 并处罚金 18 万元， 判

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 1 年， 并

处罚金 7万元， 判处被告人赵某某

有期徒刑 1 年， 并处罚金 7 万元。

同时， 松江检方加强三方协作， 发

挥两法衔接优势， 三年来累计追捕

追诉到案犯罪嫌疑人 20 人， 实现

对多起假冒注册商标、 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等侵犯消费者权益的

犯罪案件全链条打击。

制售假鸡精竟成 “一

条龙” 黑产

据检方披露， 2020 年 4 月起，

被告人张某某从被告人赵某某等人

处低价购买假冒“太太乐” 品牌的

鸡精。 2021年1月起，被告人张某某

从杨某某（另案处理）等人处低价购

买无品牌的鸡精原料、 印有“太太

乐”注册商标的包装袋、纸箱等物，

将无品牌的鸡精分装在该些包材内

和购买的假冒“太太乐”品牌的鸡精

一起通过淘宝店铺等途径加价销售

至多地。至案发，被告人张某某的淘

宝店铺共计销售假冒“太太乐”品牌

的鸡精23万余元。

2021 年 2 月起， 被告人陈某

某从被告人张某某处购买上述鸡精

原料、 包材后， 采用同样方法进行

分装， 通过拼多多店铺加价对外销

售。 至案发， 被告人陈某某的拼多

多店铺共计销售假冒“太太乐” 品

牌的鸡精 12万余元。

2020 年 5 月起， 被告人赵某

某雇佣汤某某 （另案处理） 等人，

从杨某某 （另案处理） 等人处低价

购买无品牌的鸡精原料、 印有“太

太乐” 注册商标的包装袋、 纸箱等

物， 采用和被告人张某某同样的方

法自行加工假冒“太太乐” 品牌的

鸡精并销售给被告人张某某等人，

销售金额共计 11万余元。

深入分析 ， 追捕到

案， 数罪并罚

经松江公安分局邀请， 松江检

察院提前介入张某某等七人涉嫌假

冒注册商标案， 结合案情， 引导公

安机关调取张某某、 陈某某等人所

有销售平台的销售数据， 并对涉案

的假冒鸡精进行伪劣鉴定。

检察机关在审查过程中， 对各

嫌疑人行为性质进行了深入分析，

发现犯罪嫌疑人张某某、 陈某某、

赵某某均有制作假冒“太太乐” 鸡

精包装、 分装无品牌鸡精并通过网

络平台对外销售的行为， 其中张某

某还为陈某某进货、 使用制假机

器、 伪造包材生产日期提供了帮

助， 于是依法对张某某、 陈某某、

赵某某批准逮捕， 对在共同犯罪中

作用较轻的卢某依法相对不捕。

为进一步核实张某某等人在各

网络平台上的销售金额、 进货情况

和涉案金额， 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

提供了现实可行的侦查建议， 并对

为张某某等人提供无品牌鸡精原料

的犯罪嫌疑人杨某某依法予以追

捕， 现已追捕到案。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张

某某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罪、 假冒注册商标罪， 被告人陈某

某、 被告人赵某某涉嫌假冒注册商

标罪提起公诉， 上海松江法院经审

理， 依法支持了检方的公诉意见，

对上述被告人作出判决。

检方表示， 该案是一起典型的

商标侵权刑事案件。 为准确认定参

与行为的性质、 提升对涉食品安全

犯罪打击精准度和保护力度， 检察

机关在办理本案过程中及时提前介

入， 提出侦查意见， 随后加强全面

审查， 准确把握定性。 检察机关在

履职过程中， 通过审查各犯罪嫌疑

人所处的制假环节、 在犯罪中的地

位作用， 进一步明确了各犯罪嫌疑

人的行为性质。 对既加工假冒商品

和购买假冒商品出售， 又为他人制

假售假提供原料、 包材的行为， 以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假冒

注册商标罪数罪并罚。


